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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与开展2021年度桂林勤廉榜样选树推荐宣传活动（局办公室、各医疗卫生单位）
2. 利用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局机关党支部、办公室，各医疗卫生单位党组织）
3. 开展“铭记党恩 永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学习教育活动（局机关党支部、各医疗卫生单位党组织）
4. 开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5·8”重要讲话发表7周年学习教育活动（局机关党支部、各医疗卫生单位党组织）
5.围绕建党100周年开展机关文明实践活动（局机关党支部、办公室，各医疗卫生单位）
6.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培训（局机关办公室、各医疗卫生单位）
7.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制定出台加快医疗卫生行业诚信建设相关举措（局机关医政医管综合监督股、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8.制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方案（局机关党支部、办公室，各医疗卫生单位）
9.全年常态化组织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局机关办公室等相关股室、各医疗卫生单位）
10.组织开展迎新春、疫情防控、“两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党100周年、国庆以及各类重大活动、会议社会宣传工作（局机关党支部、办公室、爱卫艾防疾病预防控制股，各医疗卫生单位）
11.参与选树推荐“八桂楷模”，加大社会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局机关办公室、各医疗卫生单位）
12.参与开展“最美”系列人物、诚信之星等选树推荐宣传工作（局机关办公室、医政医管综合监督股，各医疗卫生单位）
13.参与开展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岗位学雷锋标兵评选推荐工作（局机关办公室、各医疗卫生单位）
14推选作品参加桂林市第十三届“我邀明月颂中华”爱国诗词诵读大赛（局机关办公室、各医疗卫生单位）
15.推选作品参加2021年“德行天下·微影故事”——桂林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征集展示活动（局机关办公室、各医疗卫生单位）
16.参加兴安县第21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局机关办公室、各医疗卫生单位）
17.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包联志愿服务（局机关各股室、各医疗卫生包联单位）
18.参与开展第一届兴安县道德模范评选推荐和第六届自治区道德模范推荐工作（局机关办公室、各医疗卫生单位）
19.做好第十一批市级文明单位推荐工作（局机关办公室、各医疗卫生单位）
20.参与开展2021年兴安县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评选推荐（局机关办公室、各医疗卫生单位）
21.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局机关办公室、各医疗卫生单位）
22.开展反邪教宣传活动（局机关办公室、各医疗卫生单位）
23.加快推进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局机关规划发展与信息股、各医疗卫生单位）
24.开展建党100周年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局机关党支部、规划发展与信息股，各医疗卫生单位）
25.开展庆祝建党100周年主题党日活动（局机关党支部、各医疗卫生单位党组织）
26.开展“党课大讲堂”活动，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局机关党支部、各医疗卫生单位党组织）
27.制定医疗卫生行业的红名单和守信典型企业/个人的认定机制和激励措施，发布守信典型名单（局机关医政医管综合监督股、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28.落实信用承诺和信用修复工作，制定医疗卫生行业信用承诺书，并进行履约情况记录。宣传和鼓励相关主体主动进行信用修复。（局机关医政医管综合监督股、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29.开展全民科普活动（局机关办公室、爱卫艾防疾病预防控制股、基层卫生健康股、妇幼健康股、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股、县红会办，各医疗卫生单位）
30.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局机关办公室、各医疗卫生单位）
31.开展婚丧事宜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局机关办公室、各医疗卫生单位）
32.关爱妇女儿童（局机关妇幼健康股、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股，各医疗卫生单位）
33.参加2021年六五环境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开展环保志愿服务（局机关爱卫艾防疾病预防控制股、各医疗卫生单位）
34.参加开展“绿色出行宣传周”活动（局机关爱卫艾防疾病预防控制股、各医疗卫生单位）
35.参加建党100周年“百年英烈”宣传纪念活动（局机关党支部、办公室，各医疗卫生单位）
36.参加9.30公祭活动（局机关办公室、各医疗卫生单位）
37.开展“法律政策制度落实年”、“思想政治建设年”活动（局机关党支部、办公室、医政医管综合监督股，各医疗卫生单位）
38.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局机关办公室、各医疗卫生单位）
39.参与开展2021年桂林市最美科技工作者推荐工作（局机关办公室、各医疗卫生单位）
40.组织医疗卫生专家到基层一线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助力乡村振兴（局机关办公室、爱卫艾防疾病预防控制股、基层卫生健康股、妇幼健康股、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股、县红会办、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各医疗卫生单位）
41.应急救护培训进校园（县红会办、各医疗卫生单位）

